
关于2024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
2025年财政预算的报告
溆浦县葛竹坪镇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（2025年1月22日）审议通过
谌孙光
各位代表：
我受镇人民政府的委托，向大会作《葛竹坪镇2024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5年财政预算的报告》，请各位代表予以审议，并请列席人员提出意见。
一、2024年财政预算收支总体执行情况
　　　2024年，我镇财政工作按照县财政局、镇党委、政府的总体工作部署，在镇人大的依法监督下，镇属各部门的密切配合下，全体财政干部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工作目标，积极组织财政收入，不断优化支出结构，深化各项财政改革，落实各项财政政策，强化财政管理，推进财政职能转变，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完成了2024年的各项财政收支任务。推动了全镇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，现将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如下：
（一）2024年财政预算收入年初预算数为791.80万元。2024年财政决算收入数为1698.88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683.94万元、政府性基金收入14.94万元。财政决算收入全部为上级财政拨款收入。
（二）2024年财政预算支出年初预算数为791.80万元。2024年财政决算支出数为1698.88万元。其中：基本支出1113.73万元，项目支出585.15万元。
（三）2024年财政预算支出按功能分类执行情况
1、一般公共服务支出765.40万元。
2、公共安全支出33.76万元。
3、文化旅游体育和传媒支出8万元。
4、社会保障支出 95.73万元。
5、卫生健康支出31.62万元。
6、节能环保支出72.9万元。
7、城乡社区支出45.93万元。
8、农林水支出589.91万元。
9、住房保障支出31.64万元。
10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20万元。
11、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3.99万元。
（四）2024年三公经费支出执行情况
2024年“三公”经费年初财政预算7.1万，其中：公务接待1.71万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用5.39万。具体执行情况：
1、公务接待费0.59万元，小于2024年财政预算。
2、公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.79万元，全部资金用于公车运行维护。小于2024年财政预算。
2024年，全镇实现财政收入1698.88万元，财政支出1698.88万元，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良好。回顾2024年我镇财政工作，主要呈现以下特点：
（一）严格支出管理，规范审批流程。一是认真执行预算资金管理制度，规范预算编制。二是强化财政审核，落实预算项目执行情况监督检查。三是加强支出进度管理，编制支出计划，加快资金拨付，切实保障重点支出。四是较好地执行中央“八项规定”，“三公”经费得到控制。
（二）深化财政预算一体化管理。一是进一步规范项目建设资金和乡村振兴资金的支付管理，在项目建设资金支付环节，实行镇政府和财政共同审核把关确保镇财政资金的规范、安全、合理、有效使用。二是切实做好“村账乡代理”工作，通过加强对“村账乡代理”工作的组织指导和来务培训，依托乡镇财政信息网络的资源优势，增设村级财务账套，实现了村级财务管理的规范化、信息化和网络化。
（三）提高服务水平，落实惠民政策。2024年全镇通过乡镇财税网络系统的“一卡通”惠农政策补贴平台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、农村特困基本生活费、村干部基本报酬、正常离任村干生活补贴、村主干养老保险补贴、危房改造补助等69项，共计金额1580.43万元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269.19万元、村干部报酬161.22万元、稻谷目标价格补贴157.53万元、农村低保金110.24万元、参战参试退役人员生活补助86.13万元、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68.54万元、60周岁以上农村籍退役士兵生活补助60.66万元、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57.29万元、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51.7万元、农村特困基本生活费51.7万元、离任村干部补贴42.34万元、公益性岗位补贴41.5万元、临时救助金38.44万元、就业一次性交通补助29.94万元、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28.02万元、农机具购置补贴26.87万元、高龄津贴24.72万元、就学补助23.1万元、一次性生活补助18.6万元、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18.31万元、(扶贫)农村低保金16.31万元、农村特困照料护理费16.3万元、(扶贫)公益性岗位补贴13.5万元、生态护林员补助12.5万元、(扶贫)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11.77万元、残疾优抚对象抚恤金11.63万元、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生活补助11.34万元、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9.4万元、受污染耕地严格管控区种植结构调整补贴8.75万元、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补贴7.32万元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7.06万元、孤儿生活补助6.79万元、移民直补资金6.24万元、(扶贫)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6.02万元、(扶贫)生态护林员补助5.75万元、义务兵家庭优待金补贴5.2万元、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入园补助金5.05万元、优抚对象医疗补助4.71万元、危房改造补助3.9万元、在乡复员军人生活补助3.76万元、重点优抚对象丧葬费补助3.76万元、上一轮退耕还生态林森林抚育补助3.6万元、农村特困丧葬费3.46万元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3.34万元、三孩育儿补贴3万元、强制免疫劳务补助2.4万元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2.25万元、村主干养老保险补贴1.8万元、城市低保金1.55万元、耕地地力保护补贴（结余）1.52万元、扶贫、振兴产业补贴1.26万元、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对象节日慰问1.24万元、计生手术并发症治疗及特困家庭救助1.15万元、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特殊困难援助1.13万元、大学生应征入伍奖励1万元、进藏进疆义务兵一次性奖励资金1万元、两癌妇女救助资金1万元，其他补贴6.62万元等。
（四）加强项目资金监管，确保资金使用绩效。2024年全镇项目建设26个，资金使用585.15万元。为了规范项目建设资金的使用，保证资金的安全与效益，财政所建立专账，对项目的立项、建设、竣工验收、资金拨付坚持事前、事中、事后全程参与监管，发现问题及时报告、纠正，确保“两个安全”资金安全和干部安全。
[bookmark: _GoBack]各位代表，在肯定成绩的同时，我们更应清醒地认识到我镇财政工作仍面临着不少矛盾、问题和困难。突出表现在收支矛盾大。由于我镇经济竞争力差，没有固定的财政收入来源，过份依赖于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等补助收入，这对我镇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、经济建设等支出以及债务化解、村级（社区）集体经济的培养、灾后重建、村部和社区的改造升级等是一个巨大的压力。有压力、就有动力；有困难，就有办法；有矛盾，就有发展；有挑战，就有机遇。随着我县“十四五”规划及“三高四新”发展战略的实施，做为我县第二大镇，这将为我镇带来重大发展机遇和政策利好，将促使我镇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，经济增长势头也将进一步加快，我镇财政也将迎来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。2024年，已经过去，在2025年我们将紧紧围绕财政增收节支各个环节，夯实财政管理基础，严控支出，提高监督效能，提高财政信息化水平，号召全体干部勤学习抓创新，讲服务重效率，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，圆满完成全年任务，确保预算执行情况良好。
二、2025年财政预算
2025年，按照镇党委政府的总体部署，我镇财政工作将结合新《预算法》和县有关预算管理的要求，围绕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目标，规范财政管理，提高财政收入质量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盘活财政资金，加大社会治理，基层建设，民生保障等方面投入；健全厉行节约长效机制，从严控制一般非生产性支出，提高财政支出公共性；深化镇级财政改革，加强项目建设资金监管，实施项目绩效目标管理，进一步推进财政信息公开，建立全面规范、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。坚持“量入为出、量力而行”，确保收支平衡；强化预算执行，坚持勤俭节约，发挥财政在我镇经济发展中的引导作用。具体预算如下：

    （一）2025年财政预算收入
　　2025年财政收入预算为703.91万元，比2024年预算收入791.98万元减少87.99万元。主要原因是本年度预算人员为54人，较上年度64人减少10人，相关经费减少。
（二）2025年财政预算支出
 2025年财政预算支出703.91万元。按功能分类具体情况如下：
1、一般公共服务支出576.88万元。
2、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7.69万元。
3、卫生健康支出29.73万元。
4、住房保障支出29.61万元。
其他预算待县级下拨给我镇再行调整。
（三）2025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
2025年“三公”经费财政预算1.5万元，较上年 7.1 万减少5.6万元，原因是2024年7月政府公务用车报废，故2025年预算无公务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。其中：公务接待费1.5万元。
各位代表，面对经济发展的新常态，财政工作任务艰巨，但使命光荣，让我们在镇党委、镇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在镇人大的依法监督和大力支持下，认真落实本次会议决议，以全新思维应对新常态，以良好生态孕育好形象，以扎实作风推动我镇财政事业新发展，坚定信心，迎接挑战，齐心协力，顽强拼搏，努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，为我镇的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！谢谢大家！


